
           學生兵役常見問題 Q&A 

Q1：  常常聽到「役男」這名詞，請問「役男」到底是什麼意思？  

A：  當你年滿 19 歲後身份就快不一樣了喔！因為從 19 歲之當年 1 月 1 日

起，至屆滿 36 歲當年 12 月 31 日止，在這段不算短的歲月中，你就是

所謂的「役齡男子」，簡稱「役男」。 

Q2：  我是 85 年次的，前兩天區公所忽然通知我要「身家調查」，我很緊張，

怎麼辦？類似的情形會常常發生？  

A：  一、先別緊張，因兵役作業已行之有年，所以在役男服役前是有幾項相

關配合作業的。  

二、相關的配合作業如下：  

1.身家調查─十九歲之年（二至四月間辦理），目的僅是對你的基本     

資料做了解、核對。 

2.徵兵檢查─十九歲之年（七至九月間辦理），由軍醫生對你身體狀

況做了解、評估，再判定你的體位，決定是否應當兵。 

3.抽籤─十九歲之年（十一月辦理），常聽到有人抽到「海陸」、「空

軍」就是在這關決定的。 

4.徵集─二十歲之年（開始分梯次徵集入營），這時就要高唱「從軍

樂」報效國家去了。  

Q3：  役男不能返回戶籍地接受徵兵檢查時，應如何處理？  

 一、役男寄居他縣(市)就業、就學，於接獲戶籍地鄉(鎮、市、區 )公所

徵兵檢查通知書時，不能返回戶籍地受檢者，得檢具徵兵檢查通知

書、役男體格檢查表三份、國民身分證及一吋彩色相片四張，逕向

寄居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代檢。 (役男體格檢查表必須向原

戶籍地區公所領取)  

二、寄居役男受檢後，檢查醫院會將代檢役男之徵兵檢查通知書及體格

檢查表三份，於十四日內送其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判定體位。  



Q4：  我前幾天收到抽籤通知單，不去會怎樣？  

A：  經徵兵檢查判定為常備役體位之役男，鄉 (鎮、市、區)公所會接續安排

辦理抽籤，以決定服役軍種兵科和入營順序。因此，當收到抽籤通知時，

請各役男按照通知書所指定之日期、時間與地點，攜帶該通知書、國民

身分證及私章等前往抽籤。若因故未能到場抽籤，得委託年滿二十歲或

已結婚有行為能力之親屬代抽，如未到場者，則由鄉 (鎮、市、區)長或

指派之代表代為抽籤，代抽結果應通知役男。依徵兵規則第 36 條規定

接受兵籍調查、徵兵檢查、複檢、抽籤之役男，其就業單位或就讀學校

應給予公假。  

Q5：  體檢通知是各地區分別寄發的嗎？因為有很多同學都已經收到了，但是

我一直還沒收到，所以覺得不太放心。想要確認一下，請問我該打電話

去區公所問嗎？如果還沒寄發，可以請他們儘快寄過來嗎？  

A：  一、所有的及齡役男體檢通知均係由戶籍所在地兵役單位發出通知的，

所以你必須先確認自己戶籍地在哪？再至戶籍地兵役課查詢有關體

檢通知的時間。  

二、基本上各體檢通知都已安排一定的檢查時間，因此您不必太著急，

一定會通知到你的。還有在此順便一提的即是，雖說各地方政府均

可代非戶籍地的未服役役男體檢，但都是以當地未服役役男為優

先，當地役男體檢完後才輪到其他縣市請求代體檢的，因此比較建

議您還是依規定時間前往自己戶籍地體檢，較不會浪費時間。  

三、在此特別要提醒您的是，體檢或是身家調查依規定都是可以請公假

前往的。  

Q6：  現在在學，但不能如期返回戶籍地接受徵兵體檢時，應如何處理？  

A：  一、役男寄居他縣（市）就業、就學，於接獲戶籍地鄉（鎮、市、區）

公所徵兵檢查通知書時，不能返回戶籍地受檢者，得檢具徵兵檢查

通知書（正本）、國民身分證及一吋彩色相片四張，逕向寄居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代檢。  



二、寄居役男受檢後，檢查醫院會將代檢役男之徵兵檢查通知書及體格

檢查表三份，於十四日內送其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判定體

位。  

三、本校就近之檢查醫院為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衛生福利部嘉義

醫院、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Q7：  如果體檢當天要上課怎麼辦？雖然通知單上面有說可以請公假，但當天

的課老師規定如果不到就強制排除，所以我不想冒這個險，不知是否可

以改天？或者改檢查的梯次(本來我是下午梯次但自行上午就去)？  

A：  各役男體檢時間是各地方政府（區鄉鎮過所）所排定的，若您想改期，

請儘速與發出體檢通知的單位聯繫，以便能順利完成體檢。  

Q8：  役男總共要抽幾次籤?  

A：  十九歲役男的抽籤於十一月舉行，抽替代役或常備兵種，辦理緩徵者將

不必抽籤，待緩徵原因消滅後要入伍前再抽籤。  

Q9：  是否可以一直參加大專院校招生考試，唸不同學校，晚一點服兵役？  

A：  不可以；依兵役法規定高中以上學校畢業生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

級學校者，是不能申請緩徵的。  

Q10：  我已辦休學了，請問有什麼方式可以早點先去當兵？  

A：  由於辦理緩徵原因消滅公文往返費時，最快方式，你可向學校申請休學

證明書，拿去你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兵役單位，視為你已離校依據。  

Q11：  我要畢業了，要先去服兵役，需要先向役政單位辦理報到？  

A：  離校後攜帶畢業證書影印本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兵役課辦理報到，

以便辦理徵集 。  

Q12：  替代役如何申請？  

A：  目前替代役申請逕向現戶籍地鄉 (鎮、市、區)公所兵役主管單位申請， 

詳細您可上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 )參閱公告，役

男申請服替代役之對象條件及相關作業規定。  



Q13：  何謂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A：  一、因應募兵制，配合兵役法及徵兵規則修正，凡 83 年次以後出生之

役男，自 102 年起，經判定為常備役體位者，改徵服 4 個月之軍事

訓練。 

二、83 年次以後出生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得依其志願，於每年 11

月 15 日以前於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系統」申請連續 2 年暑假，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第 1 年入伍訓練 5 週完訓後，抽籤分發本、外島常備部隊實施 3 週

專長訓練(詳細訓練地點以國防部公布為準)；第 2 年返回部隊繼續

接受 8 週專長訓練，期滿發給結訓令。  

Q14：  已申請分階段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學生，徵兵處理程序為何？  

A：  一、兵役單位完成兵籍調查後，將安排接受徵兵檢查，如判定常備役體

位者，接續辦理軍種兵科抽籤。 

二、預定每年 6 月中旬可接獲分階段軍事訓練徵集令【徵集令分別載明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暑假期間指定入營時地】。  

Q15：  已申請分階段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學生，倘無法如期接受訓練時，應如

何處理？  

A：  一、未接獲徵集令前，得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切結

放棄原申請案，於緩徵原因消滅後，再接受 4 個月之軍事訓練。 

二、如已接獲分階段軍事訓練徵集令，須符合「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

事故表」原因，始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

公所兵役單位申辦延期徵集；有關上揭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可至

役政署網站－業務資訊-役政法規查詢-徵兵規則附件「應徵役男延

期徵集入營事故表」查詢。 

三、接獲徵集令役男，未經核准延期徵集者，仍應依徵集令指定時地入

營，無故未入營者，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移送法辦。  

Q16：  何謂「兵單」？當兵之前有那些徵兵處理流程？  



A：  一、很多同學都不太清楚所謂的「兵單」的正確名稱，其實真正的兵單

是叫做「役男徵集令」，其他被同學廣稱（或誤稱）為「兵單」的尚包

括：  

1.役男身家調查通知單 

2.役男體檢通知單 

3.役男抽籤通知單  

二、徵兵四部曲，其中需處理的方式概略如下：  

1.役男身家調查通知單---這份通知的作用主要在核對您的基本資

料：包括學歷出生年月日戶籍地等等，至於處理方式是您可以自己

前往辦理，也可以委託家人代為處理。 

2.役男體檢通知單---這份通知您必須攜帶他指定的文件親自前往指

定地點接受體檢。 

3.役男抽籤通知單---這份通知主要是依據您的體檢結果及體位分

類，經過抽籤程序確定您將來服役的兵種。您可以不必親自前往，

通常若本人未到，都會透過兵役課主管或是里長代抽。抽籤的結果

會因為若您考上預官或預士，因要另外辦理體檢及預官預士的分發

而變成無效。  

4.役男徵集令---通常都會有通知入營報到時間、地點等等如果您還

在學（未休學、退學）就請攜帶所謂的「兵單」，儘速至學校辦理

緩徵相關事宜。 

Q17：  我已服完兵役，在學期間接獲「召集令」如何處理？  

A：  已服完兵役同學，在學期間接獲「召集令」，請儘速持學生證(已蓋註

冊戳章)或在學證明，逕向戶籍地後備司令部辦理核免召集。  

Q18：  休、退學後會不會馬上接獲徵集令，能不能暫緩報離校名冊？  

A：  不能！學校應依規定須於學生離校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造送離校名冊

函送各縣市政府兵役單位。至於何時徵集完全由兵役單位決定，學校無

法得知。  



Q19：  我因故今年 6 月不能順利畢業，但是學校當初幫我們辦理緩徵只到今

年 6 月 30 日止，而且要等到新的學年度才能註冊，況且延修生註冊時

間又比較晚，萬一在註冊前，就接獲「徵集令」， 怎麼辦？  

A：  一、註冊前後，接獲「徵集令」，請攜帶徵集令正本(或影印本) 及身

分證至軍訓室申請暫緩徵集證明書。  

二、學生憑暫緩徵集證明書及徵集令正本在報到時間之前由本人或代理

人前往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兵役單位申請暫緩徵集。  

三、徵集令送達時間，一般是在入營報到日十天前送達役男家中，役男

若尚在學應有充裕時間申請暫緩徵集證明。  

四、您一旦接獲徵集令，必須儘速處理，不可置之不理，否則將觸犯妨

害兵役治罪條例。  

五、暫緩徵集證明書有效期限僅兩個月，同學必須按教務處規定時間註

冊；開學後軍訓室才能繕造緩徵延長修業名冊給相關縣市政府。  

Q20：  最近突然接獲所謂的「動員召集令」，應如何處理才是正確的？  

A：  同學若已接獲年度動員召集令，請攜帶學生證(或向註冊組辦理在學證

明)連同召集令向戶籍地後備指辦理解除此次召集。 

Q21：  我是在校生，新生註冊時，已填寫繳交 [ 學生兵役資料表 ] ， 為何

還會收到徵集令？  

A：  1.請至軍訓室洽詢。  

2.依兵役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申請緩徵學生，學校依學生

戶籍地分別繕造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於註冊截止日 起一個月內送達

各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核定。開學前後一個月，正逢造冊函送相

關單位期間 ( 空窗期 ) ，是有可能接獲徵集令，因徵集令為戶籍所

在地鄉鎮市公所役政課所發出，有可能其他原因，您戶籍所在地鄉鎮

市公所役政課還未收到您的緩徵資料，您一旦接獲徵集令，必須儘速

處理，不可置之不理，否則將觸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Q22：  我是今年入學新生，我尚未服兵役，開學時一時疏忽忘記辦理兵役申



請，是否有補救的機會？萬一還未開學註冊就已接到兵單該如何處

理？  

A： 一、請直接到軍訓室找承辦教官填妥兵役調查表，以利辦理。  

二、萬一已接到兵單（徵集令）您可以儘速至軍訓室申請暫緩徵集證明

書連同兵單，送還至戶籍地兵役單位註銷當次徵集。  

Q23：  何謂緩徵？  

A：  役男在學期間，由學校造冊通知學生戶籍所在地之縣市政府暫緩其在學

期間之兵役徵召。  

Q24：  我很害怕，唸書唸到一半被調去當兵，是否每一學期都要重新辦理緩徵

申請？  

A：  不用擔心啦！已經核准緩徵的學生，在唸書期間，不用再辦理申請緩徵。  

Q25：  在讀書期間除了滿十九歲時要辦理緩徵外，是不是還有哪些情形者也需

要辦理？  

A：  是的，目前共計有三種情形者須辦理緩徵申請：  

1.新生入學時，具役男身分男生均須辦理。 

2.已滿十九歲的復學生。 

3.有轉學或轉系「限降轉（大二轉大一）或轉入不同學制者」情形

者。  

Q26：  我是符合辦理緩徵申請的在學生，請問要如何辦理？須繳交什麼證件？  

A：  於註冊時繳交學生兵役資料調查表給學校兵役承辦人辦理緩徵申請就

可以了，簡單吧！  

Q27：  我是大一(碩一)新生，我應如何辦理兵役緩徵？  

A：  您可以透過下列兩種途徑辦理緩徵申請：  

一、新生入學時，你只要依「新生資料袋」內填寫「學生兵役資料表」，

附貼上身份證影本合併學校所需的其他資料於註冊時交給學校即

可。  



二、如註冊因故未到，開學後兩週內儘速將調查表及身份證影本送至軍

訓室辦理。  

Q28：  是否每學期註冊都要重新辦理緩徵申請？  

A：  不用；因辦理緩徵申請是依法定修業年限為基準，即緩徵到你畢業該年 

6 月 30 日。但如果有復學、轉學或轉系 (限降轉或轉入不同學制者)情

形者，都必須重辦緩徵申請。  

Q29：  我已確定將延畢，是否需還再辦理緩徵申請？若已接獲徵集令是否可以

不去理他？  

A：  一、請您於次學期完成註冊後，學校會主動將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彙

整並正式發文至各縣市政府兵役單位以辦理延長修業緩徵申請核

備。 

二、但若已確定將延畢之役男在當學年度第一學期尚未完成註冊前，就

已接獲兵役徵集令，請務必攜帶徵集令親自至本校軍訓室辦理申請

開立暫緩徵集證明，再連同徵集令至戶籍所在地辦理註銷徵集手

續。此為唯一可行之註銷方式，請務必儘速處理。  

Q30：  休、退學時學校何時造冊通知兵役單位？退學後如何辦理緩徵？  

A：  學生休、退學或畢業(非 6、7 月畢)，依規定學校必須於學生離校一個

月內造送名冊通知所屬戶籍地縣市政府註銷該生之緩徵資格。學生休、

退學後請自行至戶籍所屬之兵役單位洽詢辦理緩徵事宜。  

Q31：  碩一升碩二想要先申請專業替代役是要辦休學還是保留呢？由於申請

專業替代役需要緩徵原因消滅始得申請，如不欲辦理休學或保留可否有

其他方法使緩徵原因消滅參加替代役申請？或等替代役確定抽中後始

辦理休學或保留學籍？  

A：  依據目前「專科以上學校在學役男緩徵處理要點規定」役男緩徵原因消

滅必須具備以下幾種原因： 

1.畢業 

2.休學 



3.退學  

因本校學生學籍資料均係由透過資料庫從教務系統取得，若同學無法具

備以上 3 項原因之一，是無法辦理緩徵原因消滅的。  

Q32：  緩徵可以緩到幾歲？能不能緩到不用當兵？  

A：  依兵役法規定，年齡超過 33 歲仍未畢業者，必須強制入伍。  

Q33：  我是延修生，申請緩徵能緩徵多久，是否要繳交資料？  

A：  一、緩徵到隔年的 6 月 30 日止，但如果中途畢業也就是上學期就畢業， 

學校依規定會造離校名冊函送各縣市政府兵役單位，你的緩徵就消

滅了。  

二、此項申請不需再繳交任何資料，但如果你在學期間身分證戶籍有變

動，你必須清楚告知軍訓室兵役承辦人員。  

Q34：  我是延修生，我上學期學分就可以修完，我就可以畢業了，有什麼方式

可以再辦理緩徵，因為我還要考研究所？  

A：  很抱歉，畢業了就不具有在學學生身份，學校依法就不可以再幫你辦緩

徵，但你可以持准考證或錄取通知單逕向你戶籍地鄉 (鎮、市、區)公

所兵役單位申請延期徵集。(有關役男延期徵集入營需具備條件各鄉 

(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均有公告 )。  

Q35：  我是僑生，我有戶籍在台灣，我需要辦理緩徵嗎？  

A：  一樣要辦理緩徵喔。  

內政部役政署已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完成修正歸化我國籍者及歸

國僑民服役辦法」，業已刪除僑生兵役之相關規定，一併納入歸國僑民

兵役內予以規範。依該辦法規定原在台設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役男，自

返國之翌日起，屆滿一年時，依法辦理徵兵處理；無戶籍國民具僑民身

分之役男，自返國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起屆滿一年時，依法辦理徵兵處

理。前述屆滿一年」之計算，如係民國七十三年次以前出生之役男，以

回國連續居住滿一年或居住逾四個月達三次者為準，如係七十四年以後

出生之役男，以回國連續居住滿一年或曾有兩年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累積居住逾一八三日為準；惟歸國僑民之役男係返國就

學，在符合緩徵條件之期間，不列入前述居住期間計算。  

Q36：  何謂儘後召集？  

A：  簡稱儘召，即具後備軍人身分之學生，在學期間，由學校造冊通知學生

戶籍所屬之後備指揮部免除其在學期間之教育、勤務、點閱徵召。  

Q37：  如果休學後又復學，儘後召集要重新辦理？  

A：  一、是的，要再重辦。 

二、應於註冊時持退伍令影本(註明學號)向學校承辦人重新辦理申請。 

Q38：  我是大一(碩一)新生，我已服完兵役，應如何辦理相關手續才不會被點

召或是教召？  

A：  一、新生入學時，你只要依「新生資料袋」內填寫「學生兵役資料表」，

附貼上身份證影本合併學校所需的其他資料於註冊時交給學校即

可。 

二、開學時儘速將調查表、身份證及退伍令影本送至軍訓室辦理。 

Q39：  我是大一(碩一)新生，我已服完兵役，開學時一時疏忽忘記辦理儘召申

請，是否有補救的機會？萬一接到點召令或是教育召集令可以不去嗎？  

A：  一、儘後召集是採申請人提出相關資料後以人工作業向各地區後備指揮

部提出申請核備，若您忘記提出，依規定在開學後兩個月內都可以

補辦，若時間超過兩個月，各後備指揮部均不再接受申請。 

二、萬一此期間接獲點召或是教召通知，請攜帶學生證(或向註冊組辦

理在學證明)連同召集令向戶籍地後備指辦理解除此次召集。  

Q40：  我是退伍軍人，今年考進本校在職專班，為何要辦什麼「儘後召集申

請」？  

A：  一、因依規定後備軍人有動員、臨時、教育、勤務、點閱等五種召集。 

二、為避免上課期間接到上述召集(動員、臨時除外)，所以凡具後備軍

人身份之學生可辦理「儘後召集申請，簡稱「儘召申請」。  



Q41：  我今年大三還没當兵，想利用暑假期間出國，可以嗎？ 

A：  你可以直接上內政役役政署網頁【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實

施線上申請，經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將立即核准出境。 

Q42：  我今年延畢，但在暑假期間，尚未註冊前，我要要申請出國，會不會無

法成行？怎麼辦？  

A：  因延畢尚未註冊，已失去緩徵身份，是無法出國的。請至註冊組完成提

前註冊手續，再至軍訓室辦理延長修業緩徵手續。依規定必須在註冊後

一個月內報送。  

 


